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议未出现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美的总部大楼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方洪波先生

６．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６９

名， 代表股份

２

，

２４６

，

１０３

，

７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３７％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５

名， 代表股份

１

，

５３６

，

３２４

，

７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４０％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４４４

名，代表股份

７０９

，

７７８

，

９８８

股，占公司股份的

２０．９７％

。

四、议案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５２０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７８７％

； 反对

５２５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３３８％

；弃权

８

，

０５７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５８７５％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４９６

，

８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６８１％

； 反对

５２０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３１９％

；弃权

８

，

０８６

，

０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４９１

，

６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６５７％

； 反对

５２０

，

５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３１７％

；弃权

８

，

０９１

，

６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０２５％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４８７

，

８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６４１％

； 反对

５２０

，

５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３１７％

；弃权

８

，

０９５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０４２％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４８０

，

３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６０７％

； 反对

５２０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３１９％

；弃权

８

，

１０２

，

５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０７４％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７８４

，

３８３

，

０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１２９９％

；反对

５２５

，

５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６２７％

；弃权

８

，

０９４

，

５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２０７４％

；

７

、逐项审议《关于本次重组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０１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合并方式》；

同意

７８４

，

３６３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１０５１％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０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７６７％

；

７．０２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合并生效日和合并完成日》；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９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９６％

；弃权

７

，

９９４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１７％

；

７．０３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换股发行的股票种类及面值》；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４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３７％

；反对

６５２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２３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０４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换股发行的对象》；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０５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发行价格及换股价格》；

同意

７８４

，

３４５

，

５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８２６％

； 反对

１

，

００１

，

１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２６２５％

；弃权

７

，

６５６

，

３７３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６５４９％

；

７．０６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换股比例》；

同意

７８４

，

３４９

，

５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８７７％

； 反对

１

，

１０１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３８９４％

；弃权

７

，

５５１

，

７１６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５２２９％

；

７．０７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法》；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０

，

５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８８９％

；反对

７１７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９０５３％

；弃权

７

，

９３４

，

６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５８％

；

７．０８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６

，

２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６１％

；反对

６５２

，

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２３１％

；弃权

７

，

９９４

，

１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０８％

；

７．０９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换股方法》；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１０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换股发行股份的数量》；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１１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换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１２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美的集团异议股东退出请求权》；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１３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处置方案》；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４

，

５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４０％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９

，

６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７７％

；

７．１４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经营管理重组方案》；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４

，

５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４０％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９

，

６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７７％

；

７．１５

审议通过了 《本次重组方案的被合并方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安

排》；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４

，

５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４０％

；反对

６５２

，

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２３１％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１６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７．１７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的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７８４

，

３５８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９８８％

；反对

６４８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８１８３％

；弃权

７

，

９９５

，

８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８３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吸收

合并协议

＞

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７８４

，

３４７

，

４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８５０％

；反对

５５０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９４７％

；弃权

８

，

１０４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２２０３％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

＜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７８４

，

３３０

，

５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６３７％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９３７％

；弃权

８

，

１２２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２４２６％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４２６

，

０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３６５％

； 反对

５５４

，

３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８％

；弃权

８

，

１２３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１６７％

；

１１

、逐项审议《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０１

审议通过了《为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０２

审议通过了《为广东美的集团芜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０３

审议通过了《为美的集团武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６％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０４

审议通过了《为佛山市美的开利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６％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０５

审议通过了《为广东美的商用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０６

审议通过了《为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０７

审议通过了《为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０８

审议通过了《为重庆美的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６％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０９

审议通过了《为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６％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１０

审议通过了《为广东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６％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１１

审议通过了《为安徽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６％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１２

审议通过了《为安徽美芝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６％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１３

审议通过了《为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１４

审议通过了《为合肥美的荣事达电冰箱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１５

审议通过了《为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１６

审议通过了《为小天鹅（荆州）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１７

审议通过了《为广州美的华凌冰箱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１８

审议通过了《为合肥市美的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１９

审议通过了《为宁波美的联合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１．２０

审议通过了《为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１

审议通过了《为邯郸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２

审议通过了《为美的电器（

ＢＶＩ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３

审议通过了《为美的制冷（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４

审议通过了《为美的电器（新加坡）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５

审议通过了《为美的制冷设备（越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６

审议通过了《为制冷印尼公司（

ＰＴ． Ｍｉｄｅａ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ｎｇ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提供担保之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７

审议通过了《为制冷印度公司（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Ｍｉｄｅａ Ｉｎｄｉａ ＰＶＴ Ｌｔｄ

）提供担保之子议

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１．２８

审议通过了《为制冷拉美公司（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Ｓ．Ａ．

和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ｅｇｕｉｎａ Ｓ．Ａ．

）提供担保之

子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７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２％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２

、逐项审议《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１２．０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之子议案》；

同意

７８４

，

２４６

，

０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８９５７１％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９３７％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３４９２％

；

１２．０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肥市百年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之子

议案》；

同意

７８４

，

２４２

，

２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８９５２３％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９８５％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３４９２％

；

１２．０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之子议

案》；

同意

７８４

，

２４２

，

２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８９５２３％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９８５％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３４９２％

；

１２．０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肥会通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之子议

案》；

同意

７８４

，

２４２

，

２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８９５２３％

；反对

５５３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９８５％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３４９２％

；

１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投资专项报告》；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１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１％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１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６０％

；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２０１３

年大宗原材料期货业务的专项报告》；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９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５％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１０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５５％

；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报告》；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３１

，

３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４４％

； 反对

５６０

，

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９６％

；弃权

８

，

２１１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６０％

；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７７９

，

３５８

，

３２３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２７９３５％

； 反对

５

，

４３３

，

６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６８５２０％

；弃权

８

，

２１１

，

１１６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３５４５％

；

１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２

，

５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０９９４％

； 反对

５５４

，

３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６８％

；弃权

８

，

２０６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６５３８％

；

１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２

，

２３７

，

３４６

，

３３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１０１１％

； 反对

５５０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４４９％

；弃权

８

，

２０７

，

３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３６５４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学琛、韩思明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

和美的电器《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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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公司成立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核准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北京分公司的批复》（京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７１

号），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已

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办理完成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信息：

１．

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楼

２

层

２０１

２．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３．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９０８

４．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９１０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东方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东方龙

混合型开放式、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东方央

视财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报更正公告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正：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了 《东方精选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其中“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中李骥

（先生）、庞飒（先生）、于鑫（先生）部分信息有误，现更正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

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李骥

（

先

生

）

本基金基

金经理

、

首

席策略分

析师

２０１０－２－１２ ２０１３－１－４ １２

年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

１２

年证券从

业经历

，

曾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研究部副总监

，

长盛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研究部副总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加

盟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曾

任研究部经理

、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

员

，

现任首席策略分析师

。

庞飒

（

先

生

）

本基金基

金经理

２０１０－９－１６ ２０１３－３－７ １３

年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理学硕士

，

１３

年证券从业经历

。

曾任申银万国证

券研究所行业分析师

，

富国基金行

业分析师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高级研究员

、

研究主管

、

基金经

理

、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及基金投

资部副总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加盟东方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曾任总经理

助理

、

投资总监

、

投资决策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

于鑫

（

先

生

）

本基金基

金经理

、

投

资总监

、

基

金管理部

经理

、

投资

决策委员

会副主任

委员

２０１３－１－４ － １２

年

清华大学

ＩＭＢＡ

，

ＣＦＡ

，

１２

年证券从

业经验

。

曾任世纪证券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投资经理

。

２００５

年加盟东

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曾任投

资副总监

、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

东

方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

理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现任

投资总监

、

基金管理部经理

、

投资决

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东方策略成

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

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正：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了 《东方策略成

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其中“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

介”中于鑫（先生）部分信息有误，更正内容同上。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正：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了 《东方龙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其中“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中于

鑫（先生）部分信息有误，更正内容同上。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更正：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了 《东方金账簿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其中“备查文件目录”中，基金合同和托管协

议名称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二、《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东方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正：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了 《东方央视财

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其中“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

介”中吴长凤（女士）的说明中部分内容有误，“备查文件目录”中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名称

有误，现更正如下：

４．１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

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吴长凤

（

女

士

）

本基金基

金经理

２０１２－１２－

１９

－ １１

年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应用数学研究所理学博士

，

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工作站博

士后

，

１１

年证券从业经历

。

曾任嘉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高级

经理

，

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

公司产品设计业务主管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加盟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现任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经理

。

７．１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东方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二、《东方央视财经

５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特此公告。 本公司对由此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

金劳动节后恢复申购及转换转入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法律法规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

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

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

的通知

》（

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

）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

保护

投资者利益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６２８ ５８８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劳动节前暂停申购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法律法规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

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

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

的通知

》（

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

）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

保护

投资者利益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劳动节假期带来的不便及资金损失。

投资者所享有的基金份额收益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规定办理。

２

、 投资者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６２８ ５８８８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

税后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２．１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先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２．８２５

元，股权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

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２．０２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

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６７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

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

，

２００

，

５７８

，

４４８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

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到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６３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０５５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９４

，

４６７

，

０５１ ４４．９４％ ４９４

，

４６７

，

０５１ ４９４

，

４６７

，

０５１ ９８８

，

９３４

，

１０２ ４４．９４％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７９

，

６１３

，

５４６ ４３．５９％ ４７９

，

６１３

，

５４６ ４７９

，

６１３

，

５４６ ９５９

，

２２７

，

０９２ ４３．５９％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４７９

，

４４０

，

８１９ ４３．５７％ ４７９

，

４４０

，

８１９ ４７９

，

４４０

，

８１９ ９５８

，

８８１

，

６３８ ４３．５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７２

，

７２７ ０．０２％ １７２

，

７２７ １７２

，

７２７ ３４５

，

４５４ ０．０２％

４

、

外资持股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１．３５％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２９

，

７０７

，

０１０ １．３５％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１．３５％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２９

，

７０７

，

０１０ １．３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５

，

８２２

，

１７３ ５５．０６％ ６０５

，

８２２

，

１７３ ６０５

，

８２２

，

１７３ １

，

２１１

，

６４４

，

３４６ ５５．０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５

，

８２２

，

１７３ ５５．０６％ ６０５

，

８２２

，

１７３ ６０５

，

８２２

，

１７３ １

，

２１１

，

６４４

，

３４６ ５５．０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 ２

，

２００

，

５７８

，

４４８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

，

２００

，

５７８

，

４４８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１．３１

元。

八、调整相关参数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限

售股份禁售期届满后，转让股票价格不低于

３０

元

／

股（如公司发生分红、

转增股本、配股等导致股票价格除权的事项，减持价格限制标准应做相

应调整。 ）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时，因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导致股票价格除权事项，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

份的价格由不低于

３０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５．４２

元

／

股；

２

、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派息后，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

格由不低于

２５．４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４．６２

元

／

股。

３

、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后，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

格由不低于

２４．６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４．０２

元

／

股。

４

、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后，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

格由不低于

２４．０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３．０２

元

／

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后，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

格由不低于

２３．０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２．５２

元

／

股。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后，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

格由不低于

２２．５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１．９７

元

／

股。

７

、本次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

不低于

２１．９７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１０．３１

元

／

股。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梁永振

咨询电话：

０３９５－２６７６５３０

传真电话：

０３９５－２６９３２５９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关于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在代销机构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中证财通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证财通中国可

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等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定期定额投资及费率优惠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及费率优惠业务的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时除外）的交易时间（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业务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

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３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起点

以下代销机构开办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各家代销机构的每月固

定扣款金额起点要求如下：

１

、以下代销机构定投起点为

５００

元：申银万国证券、国信证券；

２

、以下代销机构定投起点为

３００

元：农业银行；

３

、以下代销机构定投起点为

２００

元：好买基金；

４

、以下代销机构定投起点为

１００

元：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银河

证券、天相投顾、国泰君安、中信建投、信达证券、长城证券、兴业证券、东吴证

券、数米基金、众禄基金、同花顺基金。

４

申购费率优惠业务（限前端收费）

１

、中国工商银行：从公告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网上交易原申购费率高

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

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交通银行：从公告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网上交易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３

、财通证券：网上交易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但折

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

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４

、银河证券：网上交易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

于原费率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定投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临柜方式办理定投业

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８

折；原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５

、东吴证券：网上交易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

于原费率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６

、国泰君安证券：自助式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机证券、

自助热自助系统）申购指定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

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７

、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

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定投

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

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投资者临柜方式办理定投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

按

８

折优惠，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８

、长城证券：网上交易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

于原费率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９

、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基金，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且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则按原费率规定执行。

１０

、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

不低于原费率

４

折；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电话委托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

低于原费率

５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或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１

、同花顺基金：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

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优惠。

１２

、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基金，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

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

１３

、数米基金：在线基金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

售网点申购（包括定投）基金，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

享有费率折扣优惠（注：使用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申购费率

６

折起优惠，若折

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９％

， 则按

０．９％

执行； 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９％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４

、好买基金：申购费率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

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具体费率优惠措施及业务规则执行以相应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５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阅《中证财通中

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证财

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资料。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